


关于修订《辽宁省金融机构电子公文传输系统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落实国务院“放、改、服”精神，便利市场主体，提升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公文、信息交互传递效率，2014年，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推动建设运行“辽宁省金融机构电子公文传输系统”并制定印发《辽宁省金融机构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管理办法》（沈银发〔2014〕114号印发，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从这几年实践来看，《管理办法》对于规范辽宁省金融机构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管理，保障电子公文传输系统安全、高效运行起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先依据的上位法有了新的变化且有的依据文件即将废止，《管理办法》的个别条款已不适当，有必要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具体修订内容
对《管理办法》第一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进行了修订。
第一条修改为“为规范辽宁省金融机构电子公文传输系统（以下简称“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的管理，保障电子公文传输系统安全、高效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六条修改为“加入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的金融机构应提出申请，符合金融城域网入网条件、遵守金融城域网的相关管理规定、具备必要的技术条件及设备、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及配备相应的管理操作人员，并经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或其授权的分支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加入。”
第十条修改为“电子公文传输系统不得用于传输涉及国家秘密的公文及非公文类信息资料。” 
第十七条修改为“电子公文的格式、要素与纸质公文相同。格式、要素不符合规定的电子公文，接收单位可予退回，并说明退回原因。” 
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各金融机构因未妥善保管造成电子印章Key或CAKey丢失的、电子印章Key或CAKey损坏后未及时报告的、未妥善保管使用密码或泄露使用密码造成不良后果的，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将视情况采取责令改正、约谈等措施。” 
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各金融机构多次不及时查收电子公文或非公文类信息资料，报送的电子公文或非公文类信息资料不完整、不合规、不合格多次被退回的，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将视情况采取责令改正、约谈等措施。”




